关于报送2020年度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优秀典型事迹材料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充分展现并广泛宣传高校本专科学生中品学兼优、自强不息、知恩图报的优秀事迹，根据江苏省教育厅《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0 年普通高校国家奖学金有关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上报先进事迹材料的对象为获得2020年度国家奖学金的学生，上报数量为每生一篇。

二、上报截止时间为2020年10月16日。
三、上报方式为有所稿件纸质材料按系统一送至学生工作处资助管理中心132房间，电子邮件发送至王倩OA。

四、材料请按照附件要求于截止时间前交（传）至学生工作处资助管理中心，如有疑问，请与资助管理中心联系。

附件：优秀事迹材料结构及文稿要求

                                           学生工作处

                                  2020年10月3日

附件

优秀事迹材料结构及文稿要求
一、个人简介

100字以内，含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政治面貌、学院、系、专业、入学年份、大学期间获得的重要奖项及重要荣誉（限校级以上），请严格按照上述信息的顺序逐一编写。

注意：（1）所获奖项按奖学金、竞赛、荣誉称号等顺序填报；（2）同一类奖项按级别由大到小逐级排列，一般是国家、省级、校级；（3）重要的奖项、荣誉后，若有重要的期刊论文发表或论著出版，可以一句话简要说明。

范例：xxx，男，汉族，xx年x月生，中国共青团员（或中国共产党员），xx大学XX学院。曾获奖学金一等奖、优秀学生干部等，在国家级刊物《xxxx》xx年第x期上发表论文1篇。

2、 事迹正文

个人事迹正文包括文章标题与内容两部分。2000字以内，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行文。

文章标题要求概括准确、精炼，具有时代感和吸引力，力求浓缩并体现人物事迹的特色，尽量避免泛泛使用“青春”“幸福”“追梦”等一般化的词语。

在文章内容的组织上，一是正文大标题下要有一段导入语，不要在文章题目下直接列小标题。二是有文内小标题者，一方面文内小标题要贴合文章标题立意，能提炼出每部分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小标题的表达，要注意炼字炼句，使小标题富有文采，更生动形象地概括体现学生事迹“风采”。若有几个并列的小标题，要注意小标题之间的呼应和小标题文字结构的匀称。

人物事迹要求真实突出，主题积极向上，具有感染力和号召力；文笔流畅，生动描述个人学习成长过程中的亲身经历、感人事迹、生活故事、心灵顿悟，具有一定的情感深度。不要面面俱到，单纯罗列思想、学习、工作、品德情况，写成全面总结式的个人汇报，应重点突出自身的优势，强调用1-2个小故事或事迹反映学生的特长，并注意对这些小故事或事迹中的人物神态、心理、言行等加以生动、细致的刻画，让读者看过后能记住这个学生的亮点。

三、师长点评

100字以内，有学生所在系领导、教师、班主任对获奖学生先进事迹进行精辟评述（要写明点评者的单位、身份、姓名），注意对学生进行整体评价，不需要再罗列奖项。

为保证质量并取得真正的引导和鼓励作用，请各系对学生上报的材料严格审查，请专业人员在文笔方面予以指导和把关。

